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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程序 
以下是摘录自校区行政指令有关学生停学与开除程序里的波特兰公立学校开除程序.要查看行政指令,浏览网站: 
http://www.pps.k12.or.us/files/board/4.30.021_ADSuspensionExpulsionFinal_4.9.10.pdf  
 
 当家长/监护人收到信件通知出席开除听证会时, 学生责任，权利和纪律的政策，规章和程序指南的副

本，或摘自指南开除部分的副本将一并附上.  在涉及到英语技能严重有限的学生,或该学生的家长/监护人的

英语技能严重有限的情况下,可能需要翻译人员. 

开除的定义和后果 
 开除意味着拒绝学生在任何波特兰学校上学和参加学校活动,最长可以达到一整年.  

 当一名学生被开除的时候,即使是在一个学期的结束, 该学生可能会失去那个学期的学分. 
 由于违反 C 级毒品规定而被开除的学生们被要求在开除期间参与治疗.  
 在开会重新接纳开除后的学生时, 校长或指定人, 将审核学生在治疗期间的进步(如果适用的话) 和提

供来自学生教师在开除之前对完成的作业所作出的可能的部分学分和在开除期间所就读的替代性学

校所获得的记录学分的信息. 

开除程序的总体概述  
 一般来说, 当一名学生涉嫌已经违反校区规定的时候, 这样的开除考虑是适当的, 以下的一般措施将会被

采取: 
 停学等待开除听证会. (参考在这份指南里的停学程序).  
 一份听证会通知寄到家庭 
 举行一个开除听证会 (通常在 10 天内) 
 作出决定和邮寄听证决定的通知 

注意: ORS 339.115(4) 允许认可不需要经过听证会的来自其他校区的开除. 

等待听证会重新裁定  
 在连续十(10)天停学等候开除听证会之后, 学生们必须被重新接纳直到开除听证,除非: 

 在校长或指定人判断,学生回到学校会构成对任何人的安全或学校课程有序运行的威胁; 或 
 开除听证会已经举行和作出了开除该学生的决定; 或 
 开除听证会已经通过家长/监护人的同意被推迟; 或 
 因为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或学生的监禁,或类似的原因. 

 不属于以上例外情况之一的话, 学生不得离开学校超过连续十(10)天. 

初始开除程序  
1. 当非正式停学会议和/或调查表明有可能开除的依据时，应该通知校长或指定人. 开除程序只能由校长或

指定人负责. 
2. 通过校长或指定人发送描述如何做下一步的开除听证会的通知，开除程序正式开始. 

开除听证会通知  
1. 当调用听证程序时, 校长或指定人应该发一份经认证的通知邮寄给家长/监护人和学生, 该通知应当使用

他们理解的语言. 
2. 该通知应该载明以下的信息 

a. 具体的指控和支持批控的法令. 
b. 一份说明如果证据支持该指控的话，可能导致开除出校区的声明. 
c. 考虑承担有可能开除的问题的听证会时间,日期和地点. 从邮寄通知之日起五（5）天上课日内将

不会召开听证会, 除非家长/监护人亲自获得通知或获得电话通知，以及能够提供提早两（2）天

听证日期的通知. 家长/监护人可以申请延长时间到校长或指定人可以安排的日期和时间. 学生不

得离开学校超过连续十(10)个上课日, 除非开除听证会已经举行和作出了开除该学生的决定; 或
开除听证会已经通过家长/监护人和学校的同意被推迟; 因为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或学生的监禁,
或类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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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学生和家长/监护人权利的提示在学生责任,权利和纪律的政策,规定和程序指南上详细说明, 和这

部分的一份副本应该随这封信一起附上. 
e. 提供可适当利用和使用选择性教育课程指导的通知.  

在家长/监护人要求下推迟听证会 
 如果家长/监护人不可能在信中指定的时间参加听证会的话, 家长/监护人可以致电校长或指定人安排一

个可选择的时间. 如果有必要推迟,听证会必须在原听证会时间的七(7)天之内举行.  

对开除听会的提前考虑  
1. 使用翻译人员 

当学生或家长/监护人对英语不理解的时候,应该求助翻译人员. 
2. 不需要举行听证会的开除 

没有举行听证会, 一名学生不可以被开除. 如果在收到听证会所安排的地点和时间的适当通知之后: 
  a. 既没有家长/监护人,学生参加,也没有代表参加的话,或 
  b. 该学生, 如果是 18 岁或以上，或者是脱离父母而独立生活的未成年人, 或代表，没有出席. 
  c. 家长或监护人或如果学生是 18 岁或以上, 或者脱离父母而独立生活的未成年人书面说明放弃听

证权利的话,将会举行一个听证会以便决定情况的事实; 根据事实作出一个决定; 对听证会,事实

和决定进行录音; 和向家长/监护人和/或学生提供决定的标准通知和适当的替代性教育.  
 
3. 授权开除 
开除的权力由校监授权给也将不作为是主要调查者的一名听证官员.校长一般充当听证官员; 但是可能有各

种情况需要一名指定人  
4. 代表  
  a. 如果家长/监护人和学生选择的话,在听证会上他们可以由第三方或者法律顾问陪同参加.  
  b. 家长/监护人和学生应该至少在开会前两(2)天打电话通知校长或指定人,如果有任何人的话, 将陪

同他们一起出席. 
  c.  如果没有事先通知校长或指定人, 和携带了顾问或见证人,校长或指定人可以,如果有必要而合

理的话,可以推迟听证会两(2)天时间. 
5. 证人和提问证人 

a. 学生作为证人- 如果在听证会上提交的信息是来自一名学生证人, 如果该名学生的身份没有透

露的话,在听证会的人员判断方面,它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校经验.如果学生证人的身份没有被披

露,听证官员应当认真地,深入地审核证人,以构成对信息准确性的判断,并提出任何由家长/监护

人/涉嫌不当行为的学生的代表所要求的问题.  
6. 使用资料和记录 
  a. 在听证会之前,家长/监护人和/或法律顾问可以要求校长或指定人提供有关事件/行为的信息, 但

局限在董事会政策有关学生记录的范围之内. 
  b. 在听证会上,听证官员可以依赖于校区和学校记录. 这些记录可以用于在听证会之前,在学生记录

的董事会政策范围内提供给学生和或他/她的代表作检阅之用. 
7. 没有参加听证会  
 将作出合理的努力去确保家长/监护人和当适当的时候,学生参加听证会.如果家长/监护人/学生没有参

加听证会的话,听证人员应该举行听证会,记录决定,并发送一份副本给家长/监护人和学生. 
8. 听证会期间的学籍状态 
 在参加听证会期间,不要求学生们注册入学. 如果在听证会之前学生已经撤消和不当行为已经被认为在学

生撤消之前发生了,听证会仍然需要举行. 

听证会  
 下面列出一个开除听证会所要求的最低要素: 
1. 听证官员应该允许各方清楚地解释他们各自的观点, 并提交任何他们已获取的相关信息. 
2. 家长/监护人和学生可以讨论开除问题和提交任何信息和与开除有关的证人. 
3. 家长/监护人和学生可以直接地,或通过顾问, 向任何所提供的证人提问. 



Guide to Policies, Rules, and Procedures on Student Responsibilities, Rights, and Discipline 10/2010 

4. 在听证会期间,听证官员可以让调查者们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提交合理的相关信息.  当有需要完全理解

问题时,将不排除听证官员提交他/她自己的相关信息.  
5. 证据方面的严格规定将不适用于这个程序.然而,这项规定将不局限于由听证官员所控制的所有听证会议. 
6. 听证官员可以依赖于校区和学校纪录以及在听证会上所提交的信息. 
7.  听证官员应该对听证作出一份电子记录(即记录可能是一盘磁带, CD), 和学生或他的/她的律师可以做

一份记录. 

开除听证会后的程序  
1. 决定事实和适当的纪律处分 
  a. 听证会后,听证官员应该审查所有信息和根据事实作出决定. 
  b. 听证官员应该决定信息是否支持各种指控. 
  c. 听证官员应该决定是否开除该学生.  
2. 将听证会决定通知家长/监护人 

a. 听证官员的决定在听证会上或在听证会同一天的迟些时候或接下来的一天用电话传达,和在听证

会之后三(3)天之内,听证官员应该用家长/监护人理解的一种语言通过认证的和普通的邮件将决

定的通知邮寄给他们. 
b. 如果决定是开除的话,该信件应该表明: 

 开除将在一个指定的日期生效; 
 开除时间; 
 开除的各种特定原因; 
 在收到开除决定的五(5)天之内,家长/监护人和/或学生可以通过书面或致电给副校监要求副

校监审核开除决定. 
 该学生有权在开除时间结束后重新注册入学, 这种继续注册入学的情况是根据所有学生的学

校所要求的维持标准而定的;  
 可以利用个别选择性教育指导课程的通知. 

3. 将听证决定转给副校监 
听证官员将所有相关信息转给副校监,包括听证官员的决定和事实的调查结果. 

被开除的学生 
 被开除的学生在开除期间不可以入读其他校区学校,除了由校监或指定人推荐的经批准的预防暴力,行为,
或酒精和毒品课程.  
 来自校区外学校的开除学生将不能为了平衡开除生效的时间而重新入学到一所校区学校,即使他/她已经

成为该校区的一名居民. 
选择性教育课程 
 对在开除期间属于或成为该区域居民的被开除学生提供如法律所要求的选择性教育或家庭指导  
失去学分. 
 即使在一个学期结束时, 当有必要从学校开除一名学生时,如果学生在一所选择性学校没有完成适当的功

课的话, 会发生失去学分的情况.  在任何随后的重新注册会议期间，由校长或指定人，所作的一个学生学术

状况的评审，可以决定对开除以前已完成了的功课授予一些学分. 
重新入学 
 当开除时间结束和已经达到开除所作安排的要求时, 被开除的转学学生们有权返回转学学校. 
1. 开除后的重新入学 
 除了那些因与毒品有关的活动而被开除的之外, 学生们在开除时间过后应该重新入学. 在重新入学的时

候, 返校学生和家长/监护人应该与一名管理人员开会和商定一项计划去支持该学生和保护学校不受导致

开除的行为影响和促进学生成功. 当学生重新入学时，将会做出所有合理的努力去帮助学生作出计划去

完成他的/她教育课程.  
2. 6 级开除后的重新入学 
 被开除的学生们在开除期间的一个日历年结束和成功完成一个经批准的暴力预防教育课程时应该重新

入学. 该课程将提供给学校与学生进步有关的情况. 
  学生和家长/监护人与校长或指定人开会去计划每一方将作出什么努力去帮助该学生完成教育课程

和决定再重新入学时的适当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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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级不符合规定和 B 级开除后的重新入学 
 如果已经完成以下所列,被开除的学生们应该重新入学: 

 酒精和毒品的评估 (校区付费). 
 接下来的评估建议 (校区不付费). 

4. C 级开除后的重新入学 
 如果已经完成以下所列,被开除的学生们应该重新入学: 

 完成经批准的医疗计划,包括尿检 (校区不付费). 
 该计划已经提供给学校有关学生进步和尿检结果的信息. 
 在所有情况下, 返校学生和家长/监护人应该与一名管理人员开会和商定一项计划去保护学生和学校

不受进一步与毒品有关的活动影响. 待完成这些要求, 学生应该保留安置在选择性学校.  

豁免入学 
 某些情况下,在开除结束后, 家长/监护人可能会更多地要求豁免学生入学而不是返校. 参考这份文件里对

豁免学生入学的程序和条件. 

上诉程序 

 学生们和/或他们的家长/监护人可以要求对任何开除或推迟开除决定提出上诉. 一旦涉及武器或职员过

火的行为只有校监有权利修改或推翻原有的强制性开除决定. 
  
1. 副校监级别的审核 
 要求上诉: 在收到校长或指定人的开除信五(5)天个工作日内, 家长/监护人和学生可以打电话或者写信要

求副校监审核听证官员的决定. 
 听证前的程序: 受理所提出的上诉的人应该审核记录和通知家庭安排上诉听证会的日期和充当上诉听证

官员.  
 听证: 该听证官员应该允许学生的家庭清楚地解释他们的观点和提交任何与些案有关的新的证据.  
 做出决定: 在两个工作日之内, 听证官员应该依据证据的优势作出他/她的决定和可以选择坚持, 修改, 发

回重审,或推翻开除决定. 如果决定是修改成一个 365 天强制开除的话, 听证官员的决定会转给校监, 校
监有唯一的权力去作这样的修改. 

 决定的通知: 副校监将在两个工作日内作出他/她的决定和将通过邮寄通知家长/监护人和学生他/她的决

定. 该通知应该写明家庭可以在五(5)天内书面上诉到董事会或打电话到校监办公室. 
2. 董事会级别的审核 
 要求上诉.通过在收到副校监审核决定的通知五(5)天之内书面或打电话到校监办公室提出审核要求, 家

长/监护人可以上诉一项开除决定到教育董事会. 
 作出决定: 校监或指定人将审核该记录, 开会和准备一份推荐的总结给董事会. 家庭可以准备一份书面声

明随附到递交给董事会的记录和推荐信里. 如果上诉要求修改一个 365 天的强制开除,  校监有唯一权力

去作出一个最终的决定.  
 董事会投票: 董事会将在下一次教育董事会例会后的校监总结和建议时对上诉进行投票. 董事会可以坚

持, 修改, 或推翻听证官员的决定.  
 决定的通知: 校监办公室或指定人将通知学生的家庭董事会的决定或校监给予或拒绝修改一个 365 天强

制开除的决定.  
3. 修改上诉后的开除决定 
 要求修改: 在递交了开除上诉之后,任何利害关系人,包括学生的家庭,学校,校区职员,或以社区为基础的

计划可以在开除的任何时候要求对开除条款进行修改(例如长短). 要求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为基础和可

以不包括推翻原来开除决定的要求. 
 程序. 利害关系人提交一份书面要求给校监, 包括要求修改的理由与任何支持性文件.  
 作出决定: 校监或指定人通过与学校协议, 考虑开除的初始记录,书面请求,和任何另外的信息, 作出一个

修改决定.  
 该决定的通知: 校监或指定人将决定通知学生的家庭. 校监的决定是最终的和不能上诉..参考: 4.30.02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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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开除 
 推迟开除是可供学生们使用的一种处分的选择, 这些学生已经犯了法案 4 级应开除的罪行, 根据管理人

员判断,可以受益于选择性方案例如校区的推迟开除学校心理咨询中心(DESCC), 或经副校监批准的另一种

推荐或计划去推迟开除.如果听证官员的决定是推迟开除和学校被告知该学生没有达到任何强制性的干预服

务条件的话,开除将生效. 推迟开除不是处分法案 5 级或 6 级的一个选择.  
 
听证官员使用下列步骤: 
 管理人员举行一个开除听证会去决定是否有理由开除该学生和设定开除的开始和结束日期和以书面形

式注明. 管理人员将通知学生装和家庭开除将被推迟以便给他们一个机会完成一个选择性的方案, 和如

果该学生成功完成了所提供的选择性方案, 开除将不生效. 管理人员将发一封信给家长/监护人有关开除

听证的结果—推迟开除.  
 听证官员将推荐学生完成选择性方案和通知该方案是一个推迟开除(如果是 PPS 选择性方案,管理人员

将需要提醒他们在完成选择性方案时交流学生成功完成选择性方案的重要性.) 
 如果学校被告知该学生已经成功地完成选择性方案,开除信不会发出.   
 推迟开除成为一个有效的结果:  如果学校被告知该学生不接受选择性方案的话,或者在选择性方案里没

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步, 开除文件将会发送到家庭,学生处分文件夹, 副校监,和学生行为办公室, 同时通

知他们开除已经生效.  开除的开始日期是直接地跟随原来的听证会和包括校区选择性方案里所服务的任

何时间.   
如果在推迟开除期间再犯的话,  将在学生的母校举行一个最近犯罪的听证会, 可以制裁直到和包括对最

近犯罪的适当的开除.  如果该学生被开除是因为在推迟开除的期间发生了违反事实这个结果的话,开除

开始的日期是最近听证会接下来的一天. 参考: 4.30.021-AD, 4.30.022-AD 


